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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訴判解 ................................................................................................................................................  

真實義務及不當得利之舉證責任分配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 
───────────────── 
【關鍵字】 

不當得利、真實義務、舉證責任 

【事實摘要】 

乙自民國八十一年七月六日起受僱於甲。甲於九十五年四、五月間進行內部

查核，發現乙自九十一年三月起至九十五年二月止，向甲謊稱其所招攬貨物運送

之託運人或承辦人員要求從其所收之運費，給予一定金額之回佣，向甲申辦退

佣，甲因而陷於錯誤，交付一定金額之退佣金予乙。惟乙所稱要求退佣之託運人

或其承辦人員，實際上並未要求退佣。換言之，乙以詐術手段向甲請領退佣金供

為己用。故甲主張依不當得利請求權請求乙返還相當退佣金之金錢與加付法定遲

延利息。 

【裁判要旨】 

關於不當得利之無法律上原因之消極要件，原則上固應由主張權利者負舉證

責任。惟此一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

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

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

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以供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

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如他造違反上開義務時，法院應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

斟酌之。 

【學說速覽】 

一、真實義務 
（一） 真實義務之法律依據：實務與學說均認為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與第266條

第3項為我國民事訴訟法對真實義務之明文規定。 
（二） 真實義務之範圍與意義

34
： 

1. 真實義務包含了狹義真實義務及完全義務。 

                                                      
34 姜世明，民事證據法實例研習（二）暨判決評釋，頁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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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狹義真實義務係只當事人須就其內心所認為真實者，加以陳述。應強調者

為，狹義真實義務係強調當事人主觀之真實陳述，而非令當事人負有陳述

客觀真實之義務。蓋此一義務係禁止當事人故意為不真實之陳述，或故意

對他造所為之真實陳述為爭執。 
3. 完全義務係指各當事人就訴或抗辯之基礎事實關係所知之事實，不問其有

利或不利應為完全之陳述；對他造之事實關係之主張，亦應如此為陳述。 
（三） 違反真實義務之法律效果：法院就當事人違反真實義務者，其於該特定背於

事實之陳述，乃應不予採用。法院因此對於該當事人之信憑性可能抱持懷

疑，並進而於證據評價（自由心證）範疇（民訴法第222條第1項）加以考

量，甚至足以動搖法院對於該當事人之其他真實性之心證形成。其中，對於

違反真實義務所涉及之待證事實，可能發生『不生主張效力』或視為自認之

效果。惟學說上有強調法院不得據此當然推斷當事人關於其他事實之陳述均

為假，進而作成對該當事人不利之敗訴判決。35 
二、不當得利之舉證責任分配： 

  『無法律上原因』為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之權利發生要件，依規範說本

應由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即請求返還利益之人）負客觀舉證責任。惟『無法

律上原因』屬一消極要件，故實務見解為避免舉證之困難，有改以被請求不

當得利之人負擔舉證責任。 
  姜世明老師更近一步主張由主張權利存在之人（即請求返還利益之人）

負客觀舉證責任，較符合實體法立法者保障法律關係靜的安全之意味。且為

減輕消極事實之舉證困難，乃應就被請求不當得利人，課予較高之就原因具

體化之說明要求。因而相對人，故可不主動先行提出證據，但應先就原因加

以說明。此際，不當得利之請求權人就被請求人所為某特定法律原因之存在

抗辯作反駁，並提出證據證明即可。36 
三、真實義務與舉證責任： 

（一） 實務見解：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391號判決認為，關於不當得利之無法律

上原因之消極要件，原則上固應由主張權利者負舉證責任。惟此一消極事實

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僅能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

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

有正當事由（如陳述將使其受到犯罪之追訴等），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

                                                      
35 姜世明，真實義務及不當得利之舉證責任分配，台灣法學雜誌第135期，頁273。 
36 姜世明，真實義務及不當得利之舉證責任分配，台灣法學雜誌第135期，頁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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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以供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

上原因。如他造違反上開義務時，法院應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 
（二）學說見解：姜世明老師認為本判決認為消極事實乃以舉證，因而應由被告對

於『原因』負說明義務，本判決並明白指出期對此應負具體化義務，此見解

應亦可取。惟應注意者為，此一具體化義務並非等同舉證責任，僅係要求該

被告對其原因加以指明。 

【考題分析】 
 

一、甲向乙依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請求乙返還買賣標的物A車，試問就『無法律

上原因』之要件應由何人負舉證責任？倘若由甲負擔舉證責任，應如何減輕

甲舉證上之困難？ 
二、甲駕車違規撞傷乙，乙訴請甲賠償其損害。甲明知乙請求無誤，惟未免刑

事追訴，就乙之主張仍全盤否認。試問，甲是否違反真實義務？ 
 （模擬考題） 

 

◎答題關鍵 

真實義務向來為姜世明老師所重視，且實務見解也越來越重視真實義務與訴

訟程序之關連。本判決所處理的即為消極事實之舉證責任與真實義務之關連。筆

者認為本判決考試上相當重要，因為姜老師現在應該都會出國考的題目，真實義

務為其長久以來所重視，自然有可能出題，且此部份可與舉證責任之歸屬一併出

題，或是與真實義務之其他爭點（例如：真實義務與擬制自認、真實義務之界

線）組成一題，測驗同學對真實義務的掌握是否完整。 
第一小題即為本文所分析之考點，同學參照判決之思考順序、內容與姜老師

的見解回答即可。 
第二小題之考點為真實義務之界線，姜老師認為應衡量加害人之受犯罪追訴

風險、與真實義務之公益性、被害人之利益（包括證明權）後，由於乙所犯為輕

罪，故應認乙仍應負真實義務。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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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姜世明，民事證據法實例研習（二）暨判決評釋，頁50。 


